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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推广医疗责任险的主要障碍及对策(康琪璋、戴李凯；2004年6月22日)

文章作者：康琪璋 戴李凯

  推广医疗责任险的社会意义 

  虽然现代医疗技术在飞速发展、诊断设备日趋完善，以及生物药制品琳琅满目，但是医疗行业的高风险仍然是难以避免的，由此产生医

疗纠纷更是主医疗机构欲罢不能。为了预防和转移这一风险，在西方发达国家，各个医疗机构除了采取提高医疗水平、加强医务人员责任

心，以及严格执行医疗护理常规等手段之外，几乎都投保了医疗责任险。 

  从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相关实践来看，推广医疗责任险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维护社会稳定。据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进行调查，近三年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的事件5.42件，打伤

医师5人。这些纠纷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中有些案件（比如湖南中医院知名教授被杀案）还在全国范围内

存在恶劣影响。究其原由，是因为医患双方在赔偿责任和额度上的重大分歧而导致的。而在普及了医疗责任险的国家，保险公司作为第三者

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过程中，有效避免了当事双方的直接接触，并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利益，从而大大减少了调解过程中的过激行

为。在医疗责任险普及的美国，每年医患纠纷的发生率仅为７％左右，而由医疗纠纷而导致的伤人案更是微乎其微。 

2.有利于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是国际公认的，如果没有健全的保障体系做依托，在这样一个行业中创新所面临的

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重压之下医务人员更多的是保守疗法，而一个行业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发展。普及医疗责任险作为医疗行业极为

关键的保障手段，则可提高医疗纠纷的处理效率，使一大批医疗专家从繁杂的纠纷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来专心进行医疗创新、加强医

院管理以及提高医院运营效率。所有这些都对推动医学发展有重要作用。 

3.有利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目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而医疗责任险的推广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相辅相成。从单位福

利转向社会医疗保障，从非赢利医院逐步转向市场化的赢利性医院运作模式，都意味着人们看病的成本增加，因而会增加人们对体制改革的

不安全感。尤其当人们支出较高医疗成本却发生医疗事故时，如果责任方无力赔偿或扯皮拖延，就会使人们将不满发泄到医疗体制改革上，

因而不利于改革的深化。从这角度上看，在全社会推广医疗责任险可以起到为我国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 

  推广医疗责任险的主要障碍 

  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0年首次推出医疗责任险以来，国内各家产险公司也纷纷借助《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的有利时机推出了各

自的医疗责任险产品。虽历经几年的推广后，整个医疗责任险的承保面在全国范围内仍然还比较低。以湖南省株洲市为例，2003年，株洲

市共有医院976家（含乡镇卫生院，厂矿医院），而投保医疗责任险的医院只有26家，仅占全市医院总数的2.6％。这其中当然有国民保险

意识相对薄弱的问题，但从推广医疗责任险的实践来看，关键的障碍还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医疗责任险“首尾不顾”的期内索赔式，使医疗机构的进入成本很高。我国的医疗责任险产品基本上都是采取期内索赔式，并且投

保第一年没有追溯期，因而只有在医疗责任险生效期间发生并提出索赔的案件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而现实中，医疗风险具有潜伏期

长、存在期长的特点。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能需要投保若干年后才能真正获得保险保障。如此以来，医疗机构将不得不面临一方面不停地为

首次投保以前发生的医疗事故支付赔款，另一方面年复一年将大笔保险费交给保险公司而不能发挥作用的尴尬局面。正是这过高的进入成本

让相当一部分医疗机构望而生畏。 

  第二，医疗纠纷处理的现实规则与医疗责任险的赔偿原则有些格格不入。现行的医疗责任险基本上只对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承担赔偿责

任。而现实中，由于医疗事故不但影响年终考核和评级，而且会损害它的社会声誉，因而大多数医疗机构倾向于息事宁人，对大量未定性为

医疗事故意外的纠纷做出了赔偿。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保险契约的“承诺”与大量医疗纠纷索赔难以对上号的尴尬局面。 

  第三，保险公司不能有效协调医患关系，使医疗机构最迫切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一直以来，医疗纠纷不但耗时耗力而且易对医院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各家医疗机构急切地想要从中彻底解脱出来。而国内众多保险公司都没有一支熟悉所有医学领域的专家队伍，而且绝大多数

医疗纠纷的责任最终还是落在医疗机构身上。如此以来，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险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推广医疗责任险的相关策略 

  根据上面的有关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影响医疗责任险推广的因素贯穿于保险产品销售的两个关键环节:产品供给和售后服务。

理顺了这两个环节，就可以有效消除推广的阻力。为此，我们可以综合运用以下策略： 

  首先是产品策略。保险产品能否贴近目标市场风险发生的实际状况，决定着该产品的市场吸引力。而现有医疗责任险产品最大的缺陷是

期内索赔式过于严格。这与医疗风险的发生特点存在脱节，无形中使医疗机构的进入成本增加，从而形成了较高的进入障碍。因而在推广医

疗责任险时，首要的工作应是改进现有的期内索赔式，在首次投保时增设一定的前溯期，使产品更贴近市场的需要。 

  其次是渠道策略。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销售渠道的专业程度成为产品成功推广的关键所在。而医疗行业的专业性极强，因此在推广

医疗责任险时，构建一条专业性强的渠道非常重要。根据我国医疗行业的现实情况，以及保险中介机构的有关管理规定，笔者认为，借助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将其庞大的专家网络和保险公司的直销渠道有机融合（比如共同组建推广委员会等），可以大大提高推

广效率。 

  最后是服务策略。在医疗责任险的售后服务中，医疗机构最关注的是保险公司的快速理赔和有效协调医患关系。保险公司提高这两方面



的服务质量，可以吸引医疗技术好、管理水平高和医疗事故少的医院投保医疗责任险，从而减少医疗机构逆选择行为，使医疗责任险的发展

步入良性循环。而提高理赔效率和协调医患关系都需要一支熟悉所有医学领域的专家队伍，而可以广泛借助社会力量，成立由公安人员、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和部分专家共同组成的兼职医疗纠纷处理机构。这样一来，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纠

纷处理人员最佳组合，以最小的成本提供最佳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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